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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11年度教保研習分場次計畫 

「兒童健康與照護：幼兒照護-健康管理新思維」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0年 10月 19號臺教國署幼字第 

           1100137052號函辦理。 

二、目的： 

(一)讓教保服務人員了解流行疾病脈動，並調節自己的教保策略。 

(二)協助現場老師運用主、被動的健康管理模式來協助幼兒維持身體健康。 

(三)鼓勵教保人員動手維護健康，以及能充分了解清潔用品的功效與原理。 

三、主辦單位：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四、協辦單位：嘉義縣教保輔導團 

五、承辦單位：嘉義縣新塭國民小學 

六、研習地點：嘉義縣創新學院 202教室 

七、參加對象：嘉義縣幼兒園(含國幼班)之校長、園長、負責人、教保服務 

            人員(含代理代課教師及教保員職務代理人)及其依法配置之 

            相關人員。 

 八、辦理日期：111年 8月 20日(星期六) 

 九、研習時數：全程參與者核予 6小時教保研習時數 

 十、錄取人數：共計 40人，額滿截止。 

十一、報名日期：111年 7月 25日至 111年 8月 5日止。 

十二、報名方式： 

(一)請於報名日期內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完成線上報名

（http://www1.inservice.edu.tw/），務必詳實填報個人資料，於研

習前上網查閱是否錄取，不另函通知，如有問題下午洽承辦學校新塭

國小附設幼兒園許佳瑀主任(電話：05-3431064轉 17)。 

(二)若線上報名後不克參加者，於系統報名日期截止前可自行線上取

消，如逾報名截止日期，請於研習前 3日聯繫承辦學校請假，以免浪

費研習資源。 

十三、經費來源：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及嘉義縣政府共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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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注意事項： 

(一)依「嘉義縣立學校教師出勤差假管理要點」第四點規定，研習開始

十分鐘後報到者為遲到，結束前十分鐘離席者為早退。研習應分別

簽到與簽退，遲到與早退者並應註明簽到退時間。 

(二)教師參加研習期間因故須中途離開者，應向主(承)辦學校請假。遲

到、早退請假均應扣除研習時數，凡超過研習時數三分之一者，不

核給研習時數。 

(三)參與人員請各所屬機關、學校依規定給予公(差)假登記，相關差旅

費用由原服務單位支應。 

(四)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筷子、水杯，現場不提供免洗餐具。 

(五)尊重講師授課及學員上課品質，研習期間請行動電話關機或設定為

震動模式。 

(六)本研習無提供臨托服務，請勿攜帶幼童進入會場，以維護上課品

質。 

(七)如遇颱風等天災不可抗力因素，停課與否依人事行政總處公告停止

上班為依據，不再另行通知。 

十五、獎勵：依「嘉義縣中小學校長教師獎勵基準」辦理。 

十六、本計畫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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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研習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座/助講

姓名 

講座/助講 

現職服務單位 

9：00 

 ～ 

12：00 

主題： 

2-6歲幼兒常見視力疾病之 

預防與處理 

內容大綱： 

1.幼兒常見的視力問題與發生原因  

2.近視及高度近視之定義，以及實際 

  案例研討  

3.幼兒近視防治的重要性與方法 

廖慧燕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

暨社區醫療部副主任 

12：00～13：00 午  餐(休息) 

13：00 

～ 

16：00 

主題： 

幼兒常見疾病認識與照護 

內容大綱： 

1. 幼兒常見疾病認識與照護方法。 

  如:腸病毒、登革熱、水痘、流行   

     性感冒等。  

2.特殊身體病況幼兒的分類與認識 

3.如何預防避免擴散。  

4.幼兒常見的傷害事故 

5.案例研討。 

廖慧燕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

暨社區醫療部副主任 

十八、講座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講座/助講姓名 與授課內容相關之學經歷或背景 

廖慧燕 

學歷：國立中正大學成人及繼續教育博士 

經歷：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督導 

現任： 

大林慈濟醫院護理部暨社區醫療部副主任 

慈濟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慈濟科技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兼任助理教授 

國立空中大學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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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經費需求表： 

編號 項   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單項總計 備   註 

1 講座鐘點費 時 6 2,000 12,000  

2 健保補充 
保費 式 1 253 253 

以講座及助講鐘點費 2.11%內編
列。 

3 工作人員 
加班費 人 4 1,344 5,376 

請依參加人數至多 10%編列工作人
員數。 
每人每小時 168 元， 
每天 164*8=1344 元 

4 教材費 人/場 44 100 4,400 每場次每人得以 100元計。 

5 膳費 人/場 44 100 4,400 
每人每日以 100 元核計（膳費 80
元、茶水費 20元）；辦理半日之場
次，僅得編列茶水費。 

6 場地布置費 場次 1 2,000 2,000 每場(梯)次上限 2,000 元 

以上項目小計 28,429  

7 雜支 式 1 1,705 1,705 以上項目至多 6%內編列。 

總  計 30,134  

承辦人：                 科(課)長：                 單位主管：   


